Law and Gospel 律法與福音 律法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表達神對人生命與行為的神聖旨意；福音（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517,Name=Gospel}）則是人藉耶穌基督而與神復和的好消息。在整個教會歷史，律法與福音的關係在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了解。
　　中世紀時代，教會傾向把律法與福音等同，有時甚至稱福音為新的律法。對很多人來說，要與神和好就必須守律法。
　　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與更正教改教家對律法與福音的關係就有頗不同的看法。雖然復原教（Protestan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65,Name=Protestantism}）內亦有不同的著重點和解釋，但基本上說來，他們對律法與福音的關係有一共識︰律法是神賜給亞當的生活之道。人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後，律法不再能叫敗壞及有罪的人重獲新生，因為他不能遵守全律法；儘管律法本身是好的和屬靈的，卻成了定人罪的工具。人需要另一途徑脫離罪的纏累，這途徑就是耶穌基督。福音之所以是福音，因為完全無罪的耶穌站在人的地位守了全部律法，並且為人承受罪的咒詛，成就了救贖；人只能透過信心（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443,Name=Faith}）來得救，不是藉著守律法。因此福音的意思就是藉著基督而得生命，祂赦免罪人，並且把義歸到他們的頭上（參歸算論，Imputation Theories{\LinkToBook:TopicID=622,Name=Imputation Theories}）。
　　改教家認為律法有三個功用︰第一，律法是社會（Society{\LinkToBook:TopicID=1093,Name=Society, Theology of 社會神學}）的綱紀，促進民間的義行；第二，律法判罪人以刑，使他們認識基督；第三，律法導引基督徒過聖潔的生活。
　　對信義宗神學（Luthera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51,Name=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}）來說，律法與福音的分野是一個重要的原則︰律法使人悔改，福音使人有信心。路德認為律法第三個功用的意思，是指聖潔生活是從信徒心中自然地流露出來；但律法能幫助信徒認識並對付罪惡，而此罪惡仍然存在於他裡面。
　　對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來說，律法與福音的分別是最根本的，但這種分別是隱藏的多於明文的；最顯著又是明說的，是「盟約的工作」和「盟約的恩典」的分別（參盟約，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。有關律法的第三項功能，改革宗認為信徒需要律法來引導過聖潔的生活。
　　從教義發展史來看，信義宗與改革宗的神學都不容易維持律法與福音之間的微妙均衡，結果不是產生反律法主義，就是出現律法主義和道德主義。
　　反律法主義（或稱作非律主義）強調基督徒的自由（Freedom, Christian{\LinkToBook:TopicID=481,Name=Freedom, Christian}）到一地步，容易完全低估了信徒需要每天認罪，並致力追求成聖（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；它很容易忽略教導信徒，因信稱義之後必須立即開始追求成聖。事實上天主教神學家正批判改教家犯了非律主義的毛病︰單方面強調因信稱義會導致道德渙散的危機。
　　早於1530年代，路德便為他的一個跟隨者雅其科拉（Johann Agricola， 約1494～1566）擔心不已，他主張基督徒不受摩西律法管制；路德便指出他對基督徒的道德責任認識不足。在十七世紀，好些英國加爾文派的人，像克立斯（Tobias Crisp, 1600～43），亦是犯了非律主義的錯誤。在更正教頭三百年內，非律主義者的圈子仍然很細小，但十七世紀的英國教會對他們就異常顧忌恐懼。
　　改教運動最大的危機，其實是在不能保持律法與福音的均衡，而產生律法主義和道德主義。道德主義或稱新依法主義（neonomians），非常強調基督徒的責任，到一地步不再把順服看成是信心的果子，而是構成因信稱義的元素之一，因而產生了律法主義。律法主義必然減弱基督徒的確據（參得救確據，Assurance of 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63,Name=Assurance of Salvation}）和喜樂（Joy{\LinkToBook:TopicID=664,Name=Joy}），容易造成一種自我中心，和過度內向的敬虔生活──非常近似中世紀形式的敬虔主義〔C. F. Allison, The Rise of Moralism（London, 1966）即追溯了英國新依法主義的發展〕。
　　十八世紀的改革宗是道德主義大盛的時代，引致好幾個重要的神學反動思潮。在蘇格蘭，波士頓（Boston{\LinkToBook:TopicID=231,Name=Boston, Thomas}）、爾斯金（Erskine）兄弟、以便以謝（Ebenezer, 1680～1754）和拉爾夫（Ralph, 1685～1752）及其他人，竭力反對蘇格蘭教會的道德主義。在美國，由懷特腓德（Whitefield{\LinkToBook:TopicID=1232,Name=Whitefield, George}）領導的大復興能有效地阻止它的蔓延。
　　到了十九世紀，達祕（Darby{\LinkToBook:TopicID=339,Name=Darby, John Nelson 達祕}）領導的時代論（Dispensation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67,Name=Dispensational Theology}）亦是反對道德主義的一種努力。他認為律法是摩西時代的救恩之道，而福音恩典則屬於新約時代。時代論的整個取向是反律法主義的，特別是把基督分割成救贖的基督，和作主的基督的教訓，這種教訓不僅在理論上反律法，也容易導致基督教圈子內不看重道德生活的鬆散情況。
　　在平衡律法與福音的努力中，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可說是代表另一方向。巴特曾就「福音與律法」的問題發表文章，認為二者有一基本的聯繫。他同意天主教神學家龑漢斯（Ku/ng{\LinkToBook:TopicID=698,Name=K●ung, Hans 龑漢斯}）的看法，認為改教家把二者置於完全敵對的位置，是矯枉過正。巴特把福音與律法調和起來，使他與龑漢斯的立場接近，說人的稱義其實既有基督的義歸給人，亦有人被改變後而生的責任。巴特的立場是刻意拒絕改教家的平衡，而多傾向於道德主義的路線。【編按︰這是一種了解巴特的方法，卻不是最多人贊同的方法，就如原作者列舉巴特的書︰《神、恩典與福音》（God, Grace and Gospel），巴特就從沒有說，人的義具有與基督之義合作來造成救恩的可能。事實上，巴特神學其中之一大特徵，與伯拉糾主義（Pelag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14,Name=Pelagianism}）或半伯拉糾主義是完全南轅北轍的；他強調人的無能和神絕對的主權，到了受人非議的地步。故原作者的意見是誤把巴特對基督徒的倫理職任，看為因信稱義的元素。】福音派受巴特的影響頗深，如富勒爾（Daniel Fuller，1925年生）。
　　今天教會必須重新了解十六世紀改教家在他們的信條（Confessions of 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305,Name=Confessions of Faith}）與神學中，怎樣平衡聖經對福音與律法的教導；這種了解，對一個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可或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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